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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甲公司为上市公司，其内审部门在审核公司及下
属子公司2×13年度财务报表时，对以下交易或事项的会
计处理提出质疑：

（1）因急需仓库储存物资，甲公司委托中介代为寻找
仓库，并约定中介费用为 10万元。2×13年 4月 1日，经中
介介绍，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了经营租赁合同。约定：租

赁开始日为 2×13年 4月 1日，租赁期 3年，年租金 240万
元，丙公司同意免除前两个月租金，租金总额为680万元；
如甲公司提前解约，违约金为30万元；甲公司于租赁期开
始日支付了当年租金140万元及中介费用10万元。
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：借：管理费用 150；贷：银行

存款150。借：营业外支出30；贷：预计负债30。
（2）2×13年5月20日，甲公司将应收黄河公司账款转

让给W银行并收讫转让价款 450万元。转让前，甲公司应
收黄河公司账款余额为 600万元，已计提坏账准备为 100
万元。根据转让协议约定，当黄河公司不能偿还货款时，

W银行可以向甲公司追偿。对于上述应收账款转让，甲公
司将收到的款项与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

支出。

（3）2×13年1月5日，政府拨付甲公司900万元财政拨
款（同日到账），要求用于购买大型科研设备。2×13年1月
31日，甲公司购入一台不需安装的大型设备，实际成本为
960万元，其中 60万元以自有资金支付，使用寿命 10年，
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，并按 11个月对该设备计提了
折旧，无残值。2×13年甲公司将收到的900万元政府补助
全部计入营业外收入，并按11个月对该设备计提了折旧。
（4）甲公司于2×13年7月10日购买了1 000万元的短

期公司债券，期限为 6个月，年利率 5%。甲公司计划将在
2×14年 1月 10日（债券到期日）全额收回本息。甲公司在
2×13年年度现金流量表中将该 1 000万元短期公司债券
投资作为现金等价物列示。

（5）甲公司设立全资乙公司，从事公路的建设和经
营，2×13年4月10日，甲公司（合同投资方）、乙公司（项目
公司）与某地政府（合同授予方）签订特许经营协议，该政

府将一条公路的特许经营权授予甲公司。协议约定，甲公

司采用建设—经营—移交方式进行公路的建设和经营，

建设期 3年，经营期 30年；建设期内，甲公司按约定的工
期和质量标准建设公路，所需资金自行筹集；公路建造完

成后，甲公司负债运行和维护，按照约定的收费标准收取

通行费；经营期满后，甲公司应按协议约定的性能和状态

将公路无偿移交给政府，项目运行中，建造运营及维护均

由乙公司实际执行。

乙公司采用自行建造的方式建造公路，截至2×13年
12月 31日，累计实际发生建造成本 10 000万元（其中：原
材料 7 000万元，职工薪酬 2 000万元，机械作业 1 000万
元），预计完成建造尚需发生成本 40 000万元，乙公司预
计应收对价的公允价值为项目建造成本加上10%的利润。

乙公司对上述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为：借：工程施

工——合同成本 10 000；贷：原材料 7 000，应付职工薪酬
2 000，累计折旧1 000。
（6）2×13年12月31日，甲公司发行股票500万股取得

丁公司 80%股权，股票收盘价为5元，每股面值为 1元，能
够对丁公司实施控制。丁公司2×13年12月31日除货币资
金 2 200万元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为 800万元
外，无其他资产和负债。甲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了

商誉100万元。
上述所涉及公司均为一般纳税人，适用的增值税税

率均为17%，除增值税外，不考虑提取盈余公积等因素。
要求：

（1）根据资料（1）至（3），逐项判断甲公司的会计处理
是否正确，并说明理由，如果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，

编制更正甲公司2×13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分录。
（2）根据资料（4），说明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存在哪些

不当之处，并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。

（3）根据资料（5），判断乙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，
并说明理由；如果乙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，编制更正乙

公司2×13年度财务报表的会计分录。
（4）根据资料（6），判断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会计

处理是否正确，并说明理由；如果不正确，编制更正分录。

（本题有关差错更正均按当期差错进行处理）

2. 2014年4月1日，甲融资租赁公司与乙公司订立一
份融资租赁合同。该合同约定：甲公司（出租人）按照乙公

司（承租人）的选择，从丙公司（出卖人）购进一套医疗设

备租赁给乙公司使用；租赁期限为10年，从设备交付时起
算；年租金400万元（每季度支付100万元），从设备交付时
起算；租期届满后，租赁设备归乙公司所有。

2014年 4月 10日，乙公司取得了该医疗设备的经营
许可，但甲公司未取得该医疗设备的经营许可。

2014年6月1日，甲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乙公司交付
了该医疗设备。乙公司检验合格后出具验收合格通知书，

甲公司据此向丙公司支付了货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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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7月 10日，因该医疗设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
题，致使患者胡某死亡，乙公司依法向胡某的家属赔偿

120万元。此后，乙公司向丙公司行使索赔权，同时拒绝向
甲公司支付该医疗设备的租金。遭到丙公司的拒绝后，乙

公司要求甲公司承担违约责任。

2014年7月20日，该医疗设备遭雷击全部报废。
已知：甲公司和乙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对租

赁物毁损、灭失的风险承担、承租人欠付租金时出租人解

除合同的条件等问题均未作出明确约定。

要求：根据上述内容，分别回答下列问题：

（1）人民法院能否仅以出租人甲公司未取得该医疗设
备的行政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？并说明理由。

（2）乙公司是否有权要求甲公司承担违约责任？并说
明理由。

（3）乙公司拒绝向甲公司支付该医疗设备租金的做
法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？并说明理由。

（4）甲公司是否对胡某的死亡承担责任？并说明理由。
（5）该医疗设备毁损、灭失的风险由谁承担？甲公司

要求乙公司继续支付租金的主张能否获得人民法院的支

持？并说明理由。

（6）如果乙公司未按期支付租金，甲公司在何种情形
下可以提出解除该融资租赁合同？

【参考答案】

1.（1）资料（1）会计处理不正确。理由：免租期内承租
人也要确认租金费用，2×13年确认租金费用=680÷3×9/
12=170（万元），中介费用10万元应计入当期管理费用。违
约金不符合或有事项确认负债的条件。更正分录：借：管

理费用 30（170+10-150）；贷：其他应付款 30。借：预计负
债30；贷：营业外支出30。
资料（2）会计处理不正确。理由：该事项属于附追索

权方式出售金融资产，表明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

风险和报酬尚未转移给转入方，不应当终止确认相关的

应收账款，应将收到的款项确认负债。更正分录：借：应

收账款 600；贷：短期借款 450，坏账准备 100，营业外支出
50。
资料（3）会计处理不正确。理由：购买大型科研设备

的补助资金 900万元，应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，在
收到时确认为递延收益，然后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，

在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，计入当期损益。2×13年
递延收益摊销额=900÷10×11/12=82.5（万元）。更正分录：
借：营业外收入817.5（900-82.5）；贷：递延收益817.5。
（2）甲公司将该短期公司债券投资作为现金等价物

列示存在不当之处。处理意见：将该短期公司债券投资从

现金等价物中剔除，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列报。

（3）乙公司会计处理不正确。理由：该项业务为BOT

业务，建造期间乙公司应按照建造合同准则确认收入和

费用。建造合同收入按照应收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，同

时，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开发支出。

更正分录：完工百分比=10 000÷（10 000+40 000）×
100%=20%，乙公司应确认费用=（10 000+40 000）×20%=
10 000（万元），乙公司应确认收入=10 000×（1+10%）=
11 000（万元）。借：主营业务成本10 000，工程施工——合同
毛利 1 000；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11 000。借：无形资产（或开
发支出）11 000；贷：工程结算11 000。
（4）资料（6）会计处理不正确。理由：甲公司取得丁公

司 80%股权不构成业务，应按权益性交易处理，不得确认
商誉或确认计入当期损益。更正分录：借：资本公积 100；
贷：商誉100。

2.（1）根据规定，承租人对于租赁物的经营使用应取
得行政许可的，人民法院不应仅以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

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。

（2）乙公司无权要求甲公司承担违约责任。根据规
定，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，出租人不

承担责任，但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

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。

（3）乙公司的做法不能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。根据规
定，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，不影响其履行融资租赁

合同项下支付租金的义务，但承租人以依赖出租人的技

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为由，主张减

轻或者免除相应租金支付义务的除外。

（4）甲公司对胡某的死亡不承担责任。根据规定，承
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，租赁物造成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

者财产损害的，出租人不承担责任。

（5）①毁损、灭失的风险由乙公司承担。根据规定，承
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，租赁物毁损、灭失的风险由承租人

（乙公司）承担。

②甲公司要求乙公司继续支付租金的主张可以获得
人民法院的支持。根据规定，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，租

赁物毁损、灭失的风险由承租人承担，出租人要求承租人

继续支付租金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

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6）由于甲公司和乙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对
承租人欠付租金时出租人解除合同的情形未做明确约定，

如果乙公司欠付租金达到2期以上，或者数额达到全部租
金15％以上，经甲公司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，甲
公司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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